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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许斌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许斌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许斌先生不再

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许斌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公司董事会对许斌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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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

拟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对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拟办理注销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5〕2007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不超过34,690,799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

行价为6.6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29,999,997.37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725,179.99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26,274,817.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10月23日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审验后于2025年10月24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5]24012610196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情况实施专户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31日披露

的《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1 中国银行中山沙朗支行 653580862157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拟注销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44310301040009737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拟注销

3

招商银行中山分行

石岐科技支行

757900854410001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拟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上述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全部使用完毕，专用账户中已无余额，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拟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的注销手续。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履行义务，本次注销后，公司与东莞证券及上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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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街道港隆中路28号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因公出差未能现场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推举董事、总经理李强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99,888,109股，占公

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61.4485%。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95,387,970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60.52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4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4,500,1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

的0.92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500,139股，

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1.5006%。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及通讯参会的形式召开。 公司全部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及议案审议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一）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41,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3%；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弃权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58,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592%；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2%；弃权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1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38,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3%；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弃权1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55,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075%；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2%；弃权1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44,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4%；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61,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143%；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2%；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6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3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8%；反对527,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0%；弃权1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53,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799%；反对527,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6%；弃权1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32,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2%；反对527,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弃权1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48,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989%；反对527,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05%；弃权1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6%。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839,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91%；反对527,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7057%；弃权13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852%。

关联股东冯就景、李强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43,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90%；反对527,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91%；弃权13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9%

6.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26,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4%；反对53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43,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56%；反对53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弃权12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23%。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8,678,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68%；反对1,189,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6%；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9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703%；反对1,189,2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69%；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8%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9,214,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4%；反对549,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1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3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957%；反对549,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95%；弃权1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8%。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99,23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1%；反对531,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124,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48,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934%；反对531,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46%；弃权124,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99,234,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0%；反对528,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弃权1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151,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368%；反对528,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9%；弃权1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03%。

（二）议案审议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8层

电话：010-88004488/66090088� � �传真：010-66090016� � �邮编：100005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6]A0221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称

“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

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平台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

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

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4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开发布

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称“会议通知” ），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会

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在中山市西区街道港隆中路28号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由贵公司过

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李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

集人资格。

经核查，贵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尚有回购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3,547,700股），即贵公司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8,031,948股。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提供的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

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

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69人，代表股份299,888,10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4485%。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

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99,241,3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43%；

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50%；

弃权12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07%。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99,238,3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33%；

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50%；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7%。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99,244,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54%；

反对524,7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50%；

弃权118,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96%。

（四）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的议案》

同意299,23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28%；

反对527,8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60%；

弃权123,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2%。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299,232,0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12%；

反对527,1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58%；

弃权12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30%。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18,83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6091%；

反对527,6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7057%；

弃权133,6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6852%。

其中关联股东冯就景、李强回避表决。

6.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299,226,6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794%；

反对533,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77%；

弃权128,4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28%。

（七）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298,678,9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5968%；

反对1,189,2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966%；

弃权1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6%。

（八）表决了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299,214,4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754%；

反对549,1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831%；

弃权12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5%。

（九）表决了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同意299,231,7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11%；

反对531,4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72%；

弃权124,9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7%。

（十）表决了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同意299,234,2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820%；

反对528,4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62%；

弃权125,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418%。

本所律师与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

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七）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一）项

至第（五）项议案、第（六）项议案第6.2项子议案、第（八）项至第（十）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六）项议案第6.1项子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桑 健

温定雄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86� � � � �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6-030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收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出具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

人的函》，太平洋证券原委派涂业峰先生、周照女士、李曙湘先生、王敦万先生担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现涂业峰先生、王敦万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主办人。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动后，太平洋证券原委派的周照女士、李曙湘先生将继续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

办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6-028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泰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276,085,2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92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64,192,2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717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0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0人，代表股份17,57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7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68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027%。

（三）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797,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48%；

反对5,2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1%；

弃权3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2,2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456%；

反对5,25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429%；

弃权36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15%。

审议结果：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93,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18%；

反对4,9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2%；

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2,58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5922%；

反对4,95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887%；

弃权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1%。

审议结果：通过。

3、2025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8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73%；

反对4,9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7%；

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2,56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5271%；

反对4,96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2593%；

弃权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1%。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99%；

反对5,5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79%；

弃权61,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1,940,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9483%；

反对5,5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020%；

弃权61,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6%。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51%；

反对5,5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20%；

弃权63,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1,982,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873%；

反对5,52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4522%；

弃权63,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4%。

审议结果：通过。

6、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4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06%；

反对5,5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71%；

弃权61,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11,970,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162%；

反对5,54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5336%；

弃权61,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02%。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吉生、马文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主持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署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

法律意见书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海南维特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贵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和主持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

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贵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

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贵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定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度股东

会。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及会议审议事项，贵司于2026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于2026年5月15日14:30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2层第一

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如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贵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会议人员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

称《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出席对象为：

1、截至2026年5月8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311人，代表股份合计276,085,2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9204%。 具体情况如

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证券事务部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2人，所代表股份共计264,192,239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6.7177%。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27%。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310人，代表股份17,57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1.7772%。 其中现场出席1人，代表股

份5,6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744%；通过网络投票309人，代表股份11,89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27%。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025年年度报告；

4、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6、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上述议案采用非累计投票提案方式，由公司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已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会议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会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 由会议主持人

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共六项，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合计 270,797,739 5,251,500 360,000

占比 98.0848% 1.9021% 0.130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合计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2,285,500 5,251,500 360,000

占比 68.6456% 29.3429% 2.0115%

议案名称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合计 271,093,139 4,953,600 38,500

占比 98.1918% 1.7942%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合计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2,580,900 4,953,600 38,500

占比 71.5922% 28.1887% 0.2191%

议案名称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年年度报告

合计 271,080,739 4,966,000 38,500

占比 98.1873% 1.7987%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合计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2,568,500 4,966,000 38,500

占比 71.5271% 28.2593% 0.2191%

议案名称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议案

合计 270,452,800 5,571,000 61,439

占比 97.9599% 2.0179%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合计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1,940,561 5,571,000 61,439

占比 67.9483% 31.7020% 0.3496%

议案名称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合计 270,494,800 5,527,100 63,339

占比 97.9751% 2.0020%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合计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1,982,561 5,527,100 63,339

占比 68.1873% 31.4522% 0.3604%

议案名称 现场与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合计 270,482,300 5,541,400 61,539

占比 97.9706% 2.0071%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合计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1,970,061 5,541,400 61,539

占比 68.1162% 31.5336% 0.3502%

根据表决情况，以上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主持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

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所盖章及律师签字区域）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李元宝（签字）

经办律师： 任斌（签字）

经办律师： 马文文（签字）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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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海南省交投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持有

的海南省交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石化” ）51.001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控石化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购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

股东海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公司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价款的80%（即人民币37,340,087.10元）；

第二期：公司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价款的20%（即人民币9,335,021.78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控石化51.0019%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将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交控石化已就本次标

的资产过户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标的资产已交割完成。 至此，本次交易涉及购买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变更完成

后，公司直接持有交控石化51.0019%股权。

（三）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本次交易价款以现金形式支付，不涉及证券发行。

（四）交控石化过渡期间审计及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控石化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工作已完成，过渡期间交控石化未出现亏损情形，相关损益处理安排已按照协议

约定执行完毕，交易双方对过渡期损益的处理结果无异议。

（五）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控石化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交控石化享有和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或转移事

项。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本次交易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尚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

（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三）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已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进度支付交

易对价；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期间，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调整的情况；标的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调整，标的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相关董事、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未

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

或承诺的情形；

7、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已按照相关协议约定的支付时点

相应履行，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已完成董事、监事的更换，该等更换均已履行了相应法定程序；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交易协议各方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交易相关各方均正常履行其在本次交易中所作出的相

关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7、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 ”

四、备查文件

（一）《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四）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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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清控创新基地B座1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韩昱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3人， 代表股份1,160,243,0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728%。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06,044,3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63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154,198,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89%。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人，代表股份31,785,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62%。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郭凯律师、

王晓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618,6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2%； 反对

36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60,7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56%；反对36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3%；弃权2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618,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 反对

36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60,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41%；反对36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0%；弃权25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9%。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3.01《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一）》

鉴于该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对方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公司与山西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交控金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受山西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 因此，关联股东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交控金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857,266,275股，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票130,412,280股，山西交控金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6,097,400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165,842,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9%；反对363,

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1%；弃权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63,3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93%；反对36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4%；弃权2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2%。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2《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二）》

鉴于该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对方为山西交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与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持有山西交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山西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交控金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受山西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因此，关联股东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交控金资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857,266,275股，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票130,412,280股，山西交控金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6,097,400股，招商局公路网络科

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40,779,300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5,063,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93%；反对363,

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4%；弃权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63,3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93%；反对36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4%；弃权2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2%。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632,6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 反对

36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2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74,7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97%；反对36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0%；弃权2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3%。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623,1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6%； 反对

36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65,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98%；反对36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3%；弃权25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9%。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57,402,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2%；反对2,

57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3%；弃权2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5,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648%；反对2,57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1%；弃权26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21%。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607,4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 反对

39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弃权2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9,5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04%；反对39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3%；弃权2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3%。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607,4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 反对

39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弃权2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9,5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04%；反对393,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3%；弃权2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3%。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郭凯律师、王晓宏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对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26-023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418号）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6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795,798,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012%。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68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7,81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64%。

2、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95,999,2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479%。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9,799,07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533%。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提案：

1.00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95,204,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359,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234,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2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141%；反对35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0%；弃权

234,72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9%。

2.00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95,217,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361,

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弃权219,6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3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203%；反对361,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0%；弃权

219,62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7%。

3.00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94,899,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反对662,

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弃权236,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6,920,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673%；反对662,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

236,22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7%。

4.00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95,34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59,

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370,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841%；反对359,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弃权

8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8%。

5.0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6,789,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0%；反对58,

912,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6%；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8,810,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6055%；反对58,912,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79%；

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6%。

6.00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95,265,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4%；反对391,

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弃权14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87,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438%；反对391,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4%；弃权

14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

7.0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95,219,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8%；反对479,

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99,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41,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217%；反对479,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6%；弃权

99,2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8.0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周贵阳、张丽英共计

持有股份1,587,978,7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207,195,3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6%； 反对378,

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245,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195,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996%；反对378,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

245,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2%。

9.00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95,190,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反对495,

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111,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12,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077%；反对495,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6%；弃权

111,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7%。

10.00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周贵阳共计持有股份

1,587,931,3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07,34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6%；反对426,

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0%；弃权96,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9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486%；反对426,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0%；弃权

96,5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4%。

11.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3,458,2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7%； 反对1,

468,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弃权871,4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5,47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740%；反对1,468,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7%；弃

权871,45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3%。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崇华、周剑峰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